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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说好了 1 月底给我们签新的订单，结果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家具没着落……”年过六旬的市民陈阿姨对
新闻晨报·周到帮办记者表示，此前顾家家居上海东明家具店原店长安某私自卷走多名消费者百万货款，她约 5
万元的家具订单也陷入发不了货的困境。

新闻晨报·周到帮办记者介入后， 顾家家居方面当时答应 1 月 20 日左右能为其签新订单。 但直到 2 月 21
日，她依然有部分货物未下单，“我们多次到门店，一直说资金没到位，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天能把欠我们的家
具都下单。 ”

消费者：
补的订单至今未完整下单

今年 1 月，新闻晨报·周到帮办记者接
到多起投诉，称顾家家居上海东明家具店原
店长私自卷走百万货款，致十余名消费者面
临钱货两空。
1月 4日，周到帮办记者第一次介入，很

快，首批 7名消费者已拿到新订单。
1月 9日，记者又陪同包括陈阿姨在内

的 6名消费者向顾家家居寻求解决方案。次
日，这批消费者向记者反馈，顾家家居表示，
预计 1月 20日左右能签新的订购单。随后，
记者从顾家家居方面了解到，此次补下订单
的款项，40%由顾家家居垫付，60%由原店长
安某还款。
然而，2 月 21 日，陈阿姨对记者表示，

“顾家家居方面当时答应 1月份会给我们解
决的，可直到过年也没给我下单。我们一直催
促，他们像挤牙膏一样，分批给我们的部分货
物下单，现在已经下过两次单，但是还有餐
桌、餐椅等家具没有着落。”
陈阿姨说，每次他们询问为何不能全部

下单，顾家家居就对她表示，需要那位把货款
卷走的前店长安某还上一点钱了，才能给消
费者下单。“2月 20日顾家家居经销商的工
作人员还跟我们说，晚上可能就有钱可以下
单了，所以今天我们赶来想看看能不能签单，
但现在看来好像又落空了。”陈阿姨失望地
表示，因为家具不齐全，她到现在都没能搬进
新家，“我们年纪也大了，反复跑到门店多
次，实在是跑不动，再这样下去，还不知道哪
天才能解决”。
在顾家家居东明店，陈阿姨和顾家家居

负责售后的一位“姚总”通过电话取得了联
系，姚总向陈阿姨表示，按照公司规定，依然
需要安某的款项到位才能下单，并表示现在
安某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答应近期发工资
就打款，但目前款项尚未到位，经销商方面也

在等其打款。

顾家家居：
目前整体事件处于收尾阶段

2 月 21 日，记者从顾家家居姚总处得
知，此前陈阿姨的单子，顾家家居分了好几次
重新下单，第一次的单子已经到货，第二次下
单的货物也在推进，也有部分货物已经到货。
目前，尚未下单的家居是餐桌餐椅，之所以还
没能下单，是因为原店长安某的款项没到位，
“货品我们已经在协调当中，但没想到原店
长打款慢了一拍，现在陈女士也比较着急，我
们也会一直催促原店长打款”。
姚总对记者表示，陈女士也提出过是否

能由顾家家居方面先行垫款，但此前公司也
垫了不少钱，现在很多东西也没法再去垫。
“从年前到现在，已经解决了此次事件中
90%左右的客户订单，我们也希望大家看到
我们也一直在推进这个事情，并且是有进展

的。”姚总说到。
对于这一说法，记者致电此前和陈阿

姨同批向记者求助的消费者。70 多岁的徐
奶奶表示，此前顾家家居上海经销商的工
作人员遵循了承诺，在过年期间为她补下
了价值 3 万多元的全部订单，她也拿到了
新的订货单和收据：“对方当时答应说 3 月
5 日之前到货，我们也决定还是先相信他
们。”
2 月 21 日晚，顾家家居方面回应记者

称，目前整体事件处于收尾阶段，最后剩余 3
位用户的问题将在本周内解决，相关款项到
账后会尽快安排签订相应订货单。
2月 22日中午，记者接到陈阿姨的消息

称，顾家家居工作人员打电话表示，原店长安
某预计晚上就能打款，2 月 23 日就能下单，
并将相关纸质订单闪送给陈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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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被卷走后至今未解决？ 顾家家居给出回应

预计本周解决
最后 3位客户订单

上海爷叔老王（化名）外出旅行时不
幸摔伤， 和旅行社协商后获得了一笔医
疗赔偿。不过老王参团时，旅行社还为他
投了一份保险，老王觉得，既然如此，他
应当还能从保险公司处再拿到一笔医疗

费用补偿， 于是将保险公司诉至上海黄
浦法院。

同一保险事故，能否要求各家保险公
司分别支付保险金？ 为什么有的保险可以
重复理赔，获得超过实际发生的费用/损失
保险金，而有的保险以实际发生为限呢？

拿赔偿后

还想拿医疗费用补偿被驳回

老王报名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境外
旅行团。旅行社为其投保了境外旅行意
外伤害保险，保障项目包括伤残赔偿金、
门急诊及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金额
4 万元）。老王在境外旅游时不慎摔伤，
住院治疗并自付了医疗费 6万元。
事后，老王与旅行社和解，由旅行社

一次性赔偿 25万元，其中包括医疗费 6
万元。同时，老王向保险公司理赔，但保
险公司仅赔付了伤残赔偿金。老王向法
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用补
偿 4万元。
审理中查明，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

责任范围为扣除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或任何第三方已经补偿或给付部分以
及约定的免赔额后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
医疗费用，同时注明适用补偿原则。
黄浦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

点在于案涉医疗费用能否重复获赔。老
王已经从第三方旅行社处得到了全额赔
偿，故该笔费用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据
此，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对原告
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
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已生效。

法官说法：
要分清保险金的给付性质

Q：同一份商业保险项下，因同一次保
险事故，为什么有的项目赔、有的项目不赔？

A：按照保险金的给付性质，保险合
同可分为费用补偿型和定额给付型。

定额给付型保险是指按照约定的数

额给付保险金，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其
他途径获得赔偿或补偿后仍可向保险人

申请理赔，保险人应重复给付。
费用补偿型保险则是根据被保险人

实际发生的费用，按照约定的标准确定保
险金数额，遵循损失补偿原则，被保险人
不能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获得超额利益。

Q： 该如何判断购买的商业保险属
于哪一类呢？

A：保险法把保险合同分为财产保险
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两大类。财产保险合
同属于费用补偿型保险；人身保险合同通
常属于定额给付型保险， 但存在例外，应
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而定。
在老王的案子里，案涉保险为意外

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合同
约定的保障项目急诊及住院医疗费用补
偿，从保障项目名称及保险条款的保险
责任范围约定可知其性质为费用补偿
型，而非定额给付型。
这样一来，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不

得超过其遭受的损失。老王的医疗费损
失已经从旅行社那里获得赔偿，保险公
司也就不再对该损失承担保险责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本案的保险保

障项目还包括伤残赔偿金。伤残赔偿金
就属于定额给付型，因此本案诉讼前，保
险人已经按照约定作出了赔付，是符合
合同约定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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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故中已拿了医疗赔偿
还可以找保险公司
重复理赔吗？


